备案号：JXX-20XX

四川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P                             DBJ51/T XX－202X

四川省复合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标准

Technical standard for application of composite mineral admixtures in Sichuan Province

（征求意见稿）

202X-XX-XX发布            202X-XX-XX实施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发布
四川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四川省复合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标准

Technical standard for application of composite mineral admixtures in Sichuan Province

DBJ51/T XX/XXX－XXXX

	主编单位：
	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四川建研善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批准部门：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施行日期：
	XXXX年XX月XX日


XXX 出版社

202X   成 都

前  言

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2023年四川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川建标函〔2023〕1835号）的要求，由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建研善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而成。编制组经过大量的试验研究和工程调研、认真总结了四川省矿物掺合料的特点及在混凝土中应用的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6章：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4 复合矿物掺合料的要求；5 掺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配合比设计；6 掺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生产、施工与质量检验。

本标准由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解释。在本标准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将相关资料寄送至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成都市金牛区一环路北三段55号；邮编：610081；电话：028-67135751；邮箱：scsjky@163.com）。
主 编 单 位：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四川建研善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四川省建材工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成都冶兴润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成都建工赛利混凝土有限公司

四川源圣德新材料料有限公司

成都精准混凝土有限公司

成都山峰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坤嘉混凝土有限公司

四川佰汇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参 加 单 位： 四川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眉山市华庆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雅安恒泰昌建材有限公司

成都市金筑新材料有限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集团四川有限公司

四川双实建筑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都蜀源港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西南科技大学

眉山市城投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四川嘉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主要审查人：
目  次

11  总  则


32  术  语


43  基本规定


64  复合矿物掺合料的要求


64.1  组分和原材料要求


4.2  分类与标记
8
84.3  技术要求


104.4  试验方法


114.5  检验规则


144.6  包装、运输和贮存


155  掺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206  掺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生产、施工与质量检验


206.1  进场验收与质量检验


216.2  贮存与计量


226.3  混凝土搅拌与运输


236.4  混凝土浇筑与成型


256.5  混凝土的养护


266.6  混凝土质量检验与验收


29本标准用词说明


30引用标准名录



附：条文说明
33
Contents

11  General provisions


32  Terms


43  Basic Requirements


64  Requirements for composite mineral admixtures 



   4.1  Component and material 
6
4.2  Classification and Marking
8

   4.3  Technical requirements 
8
   4.4  Test methods
10
   4.5  Test rules
11
   4.6  Packaging，Transportation and storage
13
5  Mix proportion design of the concrete with composite mineral
admixture
15
6  Production, construction, and quality inspection of the concrete
with composite mineral admixture
19
   6.1  Acceptance and quality inspection of composite mineral
admixture
19
   6.2  Storage and measurement
20
   6.3  Produ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21
   6.4  Casting
22
   6.5  Curing
24
6.6  Concrete quality inspection and acceptance
25
Explanation of wording in this code
31

List of Quoted Standards
32

Addition:Explanation of Provisions
33
1  总  则

1.0.1  为合理利用区域资源，引导四川省复合矿物掺合料产业健康发展，达到提高工程质量、推动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制定本标准。

【条文说明】1.0.1  编制本标准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复合矿物掺合料在混凝土中的应用技术，合理利用区域资源，引导四川省复合矿物掺合料技术发展。四川省区域内可用于生产粉煤灰及S95级粒化高炉矿渣粉的原材料较为匮乏，但锂渣、粒化电炉磷渣、钢渣、粒化高炉钛矿渣、再生微粉等资源较为丰富，通过复合化的手段，有效发挥多种材料间的协同作用，推动区域资源合理利用。

针对四川地区的资源和工程实际情况，制定一部能够指导和规范四川省复合矿物掺合料在混凝土中应用的地方标准，有利于复合矿物掺合料在四川工程建设中的发展和应用，以达到提高工程质量、推动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1.0.2  本标准适用于以粉煤灰、粒化高炉矿渣粉、硅灰、石灰石粉、钢渣粉、磷渣粉、火山灰、锂渣粉、再生微粉、粒化高炉钛矿渣为原材料的复合矿物掺合料在混凝土工程中的应用。
【条文说明】1.(0.(2  本标准适用于以粉煤灰、粒化高炉矿渣粉、硅灰、石灰石粉、钢渣粉、磷渣粉、火山灰、锂渣粉、再生微粉、粒化高炉钛矿渣为原材料的复合矿物掺合料在混凝土工程中的应用。
1.0.3  掺用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工程，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及四川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矿物掺合料  mineral admixture
以硅、铝、钙等一种或多种氧化物为主要成分，具有规定细度，掺入混凝土中能改善混凝土性能的粉体材料。
2.0.2  复合矿物掺合料  composite mineral admixtures 

本标准所列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矿物掺合料，按一定比例混合均匀的粉体材料；或由本标准所列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矿物原料，按一定比例混合后，必要时可掺加适量石膏和助磨剂，再粉磨至规定细度的粉体材料。

3 基本规定

3.0.1  复合矿物掺合料应由符合本标准1.0.2条规定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分组成。当采用本标准以外的复合矿物掺合料组分时，应经过试验验证且技术指标满足本标准要求后，方可使用。

【条文说明】3.0.1  随着混凝土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会有新的复合矿物掺合料出现，因此本标准规定，当采用新品种复合矿物掺合料时，在使用前应经过充分、系统的试验验证，验证项目至少包括活性指数、细度或流动度比、氯离子含量、三氧化硫含量、安定性、放射性、重金属浸出量、其他有害物质含量等，同时充分考虑用该复合矿物掺合料制备建材产品的工艺特征及工程项目特点，经验证通过后方可使用。

3.0.2  掺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宜采用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当采用其他品种水泥时，应了解水泥中混合材的品种和掺量，通过充分试验确定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掺量后方可使用。

【条文说明】3.0.2  国内外对掺合料在混凝土中的应用研究普遍基于通用硅酸盐水泥开展，对掺合料在其它品种水泥混凝土的应用研究不充分。并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的规定，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中加入混合材料低于自身质量的20%，配制掺复合矿物掺合料混凝土时宜优先选用这两种水泥。因此，选用其他通用硅酸盐水泥及其他品类水泥时，应充分了解所用水泥的特性及水泥中混合材料的品种和掺量，混凝土中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掺量要相应减少，并通过试验确定。
3.0.3  配制混凝土时所用混凝土外加剂应与复合矿物掺合料具备良好的适应性。

【条文说明】3.0.3  配制掺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应同时掺加外加剂。选用的外加剂不仅要与水泥有良好的适应性，其组成和配方应考虑复合矿物掺合料原料及性能特点设计，复合矿物掺合料及外加剂的品种和掺量均应通过混凝土试验确定。

3.0.4  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放射性核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的有关规定。

3.0.5  复合矿物掺合料技术指标未达到标示等级，但符合本标准规定的低等级型号要求时，可降低等级使用或选择不用。

4  复合矿物掺合料的要求

4.1  组分和原材料

4.1.1  复合矿物掺合料中每种矿物掺合料的质量分数应不小于10%，加入的助磨剂应不超过总质量的0.5%，不应掺入除石膏、助磨剂以外的其他添加剂。

4.1.2  粉煤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的规定。

4.1.3  粒化高炉矿渣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的规定；粒化高炉矿渣应符合《用于水泥中的粒化高炉矿渣》GB/T 203的规定。

4.1.4  硅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GB/T 27690的规定。

4.1.5  石灰石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石灰石粉》GB/T 35164的规定。

4.1.6  粒化电炉磷渣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电炉磷渣粉》GB/T 26751的规定；粒化电炉磷渣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中的粒化电炉磷渣》GB/T 6645的规定。

4.1.7  钢渣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钢渣粉》GB/T 20491的规定；钢渣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用于水泥中的钢渣》YB/T 022的规定。

4.1.8  磨细火山灰或火山渣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泥砂浆和混凝土用天然火山灰质材料》JG/T 315的规定。

4.1.9  锂渣粉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锂渣粉》YB/T 4230的规定。

4.1.10  再生微粉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微粉》JG/T 573的规定。
4.1.11  粒化高炉钛矿渣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用于水泥中的粒化高炉钛矿渣》JC/T 418的规定。

4.1.12  助磨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助磨剂》GB/T 26748的规定。

4.1.13  天然石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天然石膏》GB/T 5483的规定；工业副产石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中的工业副产石膏》GB/T 21371的规定。
【条文说明】4.(1.(1~4.(1.13  国家标准《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1003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复合掺合料》JG/T 486已经明确粉煤灰、粒化高炉矿渣粉、硅灰、石灰石粉、磷渣粉、钢渣粉、火山灰可用于制备复合矿物掺合料。

随着建材工业技术的发展，在四川省成都市、雅安市、眉山市、绵阳市、德阳市、内江市、乐山市、攀枝花市等地，已有掺加锂渣粉、再生微粉、粒化高炉钛矿渣的复合矿物掺合料生产，并在工程中实现应用，因此本标准在总结试验研究和工程经验基础上，结合四川省资源特征和行业需求，将锂渣粉、再生微粉、粒化高炉钛矿渣纳入复合矿物掺合料原材料体系中。

 4.2   分类与标记

4.2.1  复合矿物掺合料按活性指数分为F95级、F85级、F70级。
4.2.2  复合矿物掺合料按照名称代号-分类代号-本标准编号三部分进行标记。

示例1：F95级复合矿物掺合料标记为SCMA-F95-DBJ51/T XXX—202X。

示例2：F85级复合矿物掺合料标记为SCMA-F85-DBJ51/T XXX—202X。

示例3：F70级复合矿物掺合料标记为SCMA-F70-DBJ51/T XXX—202X。

4.3  技术要求

4.3.1  复合矿物掺合料技术要求应符合表4.3.1的规定。
表4.3.1 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指标

	
	F95
	F85
	F70

	细度a
	45μm方孔筛筛余（%）
	≤12
	≤25
	≤30

	
	比表面积（m2/kg）
	≥350

	活性指数（%）
	7d
	≥75
	≥70
	≥65

	
	28d
	≥95
	≥85
	≥70

	流动度比（%）
	≥95

	含水量（%）
	≤1.0

	三氧化硫含量（%）
	≤3.5

	氯离子含量（%）
	≤0.06

	安定性b
	沸煮法
	合格

	
	压蒸法
	压蒸膨胀率不大于0.50%

	放射性
	合格

	a：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比表面积测定法和筛析法，宜根据不同的复合品种选定一种检测。
b：复合矿物掺合料的安定性应同时满足沸煮法合格和压蒸法合格。


【条文说明】4.(3.(1根据相关的产品标准规定结合混凝土矿物掺合料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情况，制定了复合矿物掺合料各组分的质量指标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所提出的复合矿物掺合料在满足行业标准《混凝土用复合掺合料》JG/T 486的基础上，根据四川省地域资源特点、复合矿物掺合料产品性能特征和工程应用需求，同时结合各参编单位提供的数据以及补充实验，基于7d活性指数和28d活性指数，将复合矿物掺合料体系进行了划分为F95、F85和F70三个等级。

结合四川地区原材料的流动度指标、矿物掺合料的主要类型、各参编单位的补充试验以及行业标准《混凝土用复合掺合料》JG/T 486的要求，本标准对四川省复合矿物掺合料作流动度比≥95%的技术要求，未按流动度比指标分级。

复合矿物掺合料的细度测试，宜根据不同的复合品种选择一种检测。其中，掺有硅灰的复合矿物掺合料宜采用《水泥细度检测方法 筛析法》GB/T 1345中的水筛法进行测试，对无硅灰组分的F85级、F95级的矿物掺合料，细度宜采用比表面积测试法测试。

4.3.2  当复合矿物掺合料用于具有潜在碱活性骨料配制的混凝土或有其他性能要求时，可限制复合矿物掺合料碱含量，限制值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

4.3.3  复合矿物掺合料的碱含量应为各组分的碱含量之和：粉煤灰和火山灰及火山渣的碱含量可用实测Na2Oeq值的1/6计算，硅灰和粒化高炉矿渣粉的碱含量可用实测Na2Oeq值的1/2计算，其他组分的碱含量可按实测Na2Oeq值计算，其中Na2Oeq值按Na2O+0.658K2O计算。

4.4  试验方法
4.4.1  复合矿物掺合料的细度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试验：

1  45μm方孔筛筛余（%）检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水泥细度检测方法 筛析法》GB/T 1345的有关规定进行测定。

2  比表面积检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水泥比表面积测定方法勃氏法》GB/T 8074的有关规定进行测定。

4.4.2  复合矿物掺合料流动度比和活性指数检验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复合掺合料》JG/T 486中普通型复合矿物掺合料的相关规定进行，检验用水泥应采用符合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2008附录A技术要求的基准水泥或合同约定水泥。当有争议或仲裁试验时，应采用符合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2008附录A技术要求的基准水泥。
4.4.3  复合矿物掺合料的含水量检验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复合掺合料》JG/T 486的有关规定进行测定。
4.4.4  复合矿物掺合料的三氧化硫和氯离子含量检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化学分析方法》GB/T 176的有关规定进行测定。
4.4.5  复合矿物掺合料的安定性检验应将复合矿物掺合料与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2008附录A技术要求的基准水泥或合同约定水泥按3:7混合均匀，压蒸安定性检验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压蒸安定性试验方法》GB/T 750的有关规定进行，沸煮安定性检验按现行国家标准《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验方法》GB/T 1346的有关规定进行。

4.4.6  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放射性检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的有关规定进行测定。
4.4.7  复合矿物掺合料的碱含量检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化学分析方法》GB/T 176的有关规定进行测定。

4.5  检验规则

4.5.1  复合矿物掺合料出厂前按同种类、同等级进行编号和取样。复合矿物掺合料出厂编号按单线年生产能力规定为：

——60×104 t以上，不超过2000t为一编号；

——30×104 t~60×104 t以上，不超过1000t为一编号；

——10×104 t~30×104 t以上，不超过600t为一编号；

——10×104 t以下，不超过200t为一编号；

【条文说明】4.5.1  规定了复合矿物掺合料检验应按批进行，由于生产加工的稳定性和单线年生产能力相关，因此连续供应相同种类和等级的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批量根据单线年生产能力划分，批量划分数值参考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复合掺合料》JG/T 486。
4.5.2  复合矿物掺合料的出厂检测每一编号为一取样单位，取样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取样方法》GB/T 12573的有关规定进行，并符合下列规定：

1  散装复合矿物掺合料的取样应有代表性，应从每批10个以上不同部位取等量样品，每份不应少于1.0kg，混合搅拌均匀，用四分法缩取出比试验需要量约大一倍的试样量；

2  袋装复合矿物掺合料的取样，应从每批中任抽10袋，从每袋中各取等量试样一份，每份不应少于1.0kg，混合搅拌均匀，用四分法缩取出比试验需要量约大一倍的试样量；

3  检验样品应留样封存，并至少保留90d。当有争议时，对留样进行复检或仲裁检验。

【条文说明】4.5.2  对散装、袋装复合矿物掺合料的取样方法、取样数量和样品保存作了规定。

4.5.3  复合矿物掺合料的出厂检验项目应包括表4.3.1中的细度、活性指数、流动度比、含水量、三氧化硫含量、氯离子含量、安定性。

4.5.4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第4.3节的全部要求，复合矿物掺合料碱含量应由生产厂家根据原材料实测值及原材料比例进行加权换算后提供。

4.5.5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正常生产时，每年检验一次；

——原材料来源、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时；

——停产6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和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4.5.6  判定规则：

1  出厂检验项目的结果符合本标准所有出厂检验项目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合格。若其中任何一项不符合要求时，允许在同一批次中重新取样，对不合格项进行试验复检。复检结果均合格时，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当仍有试验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2  型式检验的结果符合本标准型式检验要求时，判定该检验项目合格；所有型式检验项目均合格时，判定该批产品合格。若其中任何一项不符合要求时，允许在同一批次中重新取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加倍试验复检。复检结果均合格时，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当仍有一组试验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4.5.7  出厂检验报告和型式检报告内容应包括检验项目、复合矿物掺合料的组分及含量范围、合同约定的其他技术要求。当用户需要时，生产厂应在复合矿物掺合料发出之日起11d内寄发除28d活性指数以外的各项试验结果。28d活性指数的技术指标应在复合矿物掺合料发出之日起32d内补报。

【条文说明】4.5.3~4.5.7  规定了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检验项目、型式检验要求、判定规则和处理办法，以及检验项目的依据标准。

4.6  包装、运输和贮存
4.6.1  袋装复合矿物掺合料的包装袋上应清楚标明产品名称、样品等级、执行标准号、主要原材料种类及比例、批号、生产厂名称和地址、净质量、包装日期和出厂编号。散装时应提交与袋装标识相同内容的卡片。
4.6.2  复合矿物掺合料可以散装或袋装。袋装每袋净质量为50kg或25kg，且不应少于标识质量的98%。随机抽取20袋其总质量不得少于标准质量的20倍。复合矿物掺合料包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包装袋》GB 9774的规定。其他包装规格可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
4.6.3  复合矿物掺合料在运输和贮存时，应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不应受潮、混入杂物。

4.6.4  复合矿物掺合料贮存期不宜超过3个月。

5  掺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5.0.1  掺加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配合比应满足混凝土施工性能要求，混凝土强度以及其他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5.0.2  掺加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 的规定。有特殊要求的混凝土，其配合比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

【条文说明】5.0.1~5.0.2  规定了掺复合矿物掺合料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按现行《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 中的规定进行，且混凝土强度以及其他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5.0.3  需要控制碱骨料反应时，掺复合矿物掺合料混凝土的碱含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防混凝土碱骨料反应技术规范》GB/T 50733的规定，并采取碱活性抑制措施。
5.0.4  复合矿物掺合料的种类和掺量，根据复合矿物掺合料本身的品质，结合混凝土其他参数、工程性质、所处环境等因素，宜按下列原则选择确定：

1  混凝土的水胶比较小、浇筑温度与气温较高、混凝土强度验收龄期较长时，复合矿物掺合料宜选择较大掺量；

2  对C50及以上强度等级混凝土，宜采用F95级或F85级复合矿物掺合料；
3  对早期强度要求较高或环境温度较低条件下施工的混凝土，复合矿物掺合料掺量宜降低掺量。

【条文说明】5.0.4  规定了复合矿物掺合料品种和掺量的选择与混凝土的参数及工作环境的关系。为了保证所设计的配合比的可操作性应做到以下几点：

1  在混凝土试拌时，不仅要采用与实际工程相同的原材料，还宜采用与实际工程具有相同温度的原材料，使拌合物温度尽量与实际接近。当施工周期较长，且气温变化较大时，应提供不同环境温度条件下的系列配合比供生产使用。

2  虽然尽可能的结合生产实际进行试配，但做不到试验室与生产实际条件完全相同，且同种原材料的质量也有一定的波动，因此配合比在初次使用时还应通过开盘鉴定和现场试浇筑作进一步确定。
5.0.5  复合矿物掺合料在钢筋混凝土中的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采用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时，钢筋混凝土中复合矿物掺合料占胶凝材料总质量宜按表5.0.5控制。对于基础大体积混凝土，粉煤灰、粒化高炉矿渣粉和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最大掺量可增加5%。

表5.0.5 钢筋混凝土中复合矿物掺合料占胶凝材料总质量限值

	矿物掺合料

种类
	水胶比
	最大掺量/%

	
	
	采用硅酸盐水泥时
	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时

	复合矿物掺合料a
	≤0.40
	≤65
	≤55

	
	＞0.40
	≤55
	≤45

	粉煤灰b
	≤0.40
	≤45
	≤35

	
	＞0.40
	≤40
	≤30

	粒化高炉矿渣粉
	≤0.40
	≤65
	≤55

	
	＞0.40
	≤55
	≤45

	石灰石粉
	—
	≤30
	≤20

	硅灰
	—
	≤10
	≤10

	钢渣粉
	—
	≤30
	≤20

	粒化电炉磷渣粉
	—
	≤30
	≤20

	磨细火山灰
	—
	≤30
	≤20

	粒化高炉钛矿渣粉
	—
	≤30
	≤20

	锂渣粉
	—
	≤15
	≤15

	再生微粉
	—
	≤15
	≤15

	a  复合矿物掺合料各组分的掺量不宜超过任一组分单掺时的最大掺量。
b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大于C15时，粉煤灰的最大掺量可不受表5.0.5限制。


5.0.6  复合矿物掺合料在预应力混凝土中的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采用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时，预应力混凝土中复合矿物掺合料占胶凝材料总量宜按表5.0.6控制。

表5.0.6 预应力混凝土中复合矿物掺合料占胶凝材料总质量限值

	矿物掺合料

种类
	水胶比
	最大掺量/%

	
	
	采用硅酸盐水泥时
	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时

	复合矿物掺合料a
	≤0.40
	≤35
	≤30

	
	＞0.40
	≤25
	≤20

	粉煤灰
	≤0.40
	≤35
	≤30

	
	＞0.40
	≤30
	≤20

	粒化高炉矿渣粉
	≤0.40
	≤55
	≤45

	
	＞0.40
	≤45
	≤35

	石灰石粉
	—
	≤20
	≤10

	硅灰
	—
	≤10
	≤10

	钢渣粉
	—
	≤20
	≤10

	粒化电炉磷渣粉
	—
	≤20
	≤10

	磨细火山灰
	—
	≤20
	≤10

	粒化高炉钛矿渣粉
	—
	≤20
	≤10

	锂渣粉
	—
	≤15
	≤10

	再生微粉
	—
	≤15
	≤10

	a  复合矿物掺合料各组分的掺量不宜超过任一组分单掺时的最大掺量。


5.0.7  配合比设计时，掺复合矿物掺合料的胶凝材料28d胶砂抗压强度宜根据试验确定，复合矿物掺合料在不同掺量下对28d胶砂抗压强度的影响系数宜根据试验确定。

5.0.8  掺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最小胶凝材料用量及最大水胶比宜按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的要求控制。

5.0.9  设计配合比首次使用时，应根据工程要求进行开盘鉴定或试浇筑予以验证，以确定生产配合比。。

5.0.10  掺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应重新进行配合比设计：

1  原材料产地（厂家）、品种、质量等有显著变化时；

2  对混凝土性能有特殊要求时；

3  同一配合比生产间断6个月以上时。

5.0.11  掺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的生产使用配合比应进行性能验证，且每半年不应少于一次。

【条文说明】5.0.5~5.0.11 使用掺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企业及试验室宜首先进行系统配合比试验，掺复合矿物掺合料的胶凝材料28d胶砂抗压强度宜根据试验确定，复合矿物掺合料在不同掺量下对28d胶砂抗压强度的影响系数宜根据试验确定。混凝土企业及试验室宜根据自身特点和原材料情况建立自己的掺复合矿物掺合料混凝土强度关系式；建立混凝土强度关系式时，试验用水胶比不宜少于5个，其最大与最小水胶比之差宜大于0.25并在常用水胶比范围中段；然后根据设计和施工要求，按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确定掺矿物掺合料混凝土的配制强度，通过试验建立强度关系式计算水胶比、胶凝材料和其他组分用量。

规定复合矿物掺合料在普通混凝土中的最大掺量，该限制的目的是为保证混凝土力学性能、工作性能和耐久性能，复合矿物掺合料及其原材料最大掺量限值参考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锂渣粉、再生微粉、钛矿渣粉作为复合矿物掺合料原料在胶凝材料中的最大掺量限值由参编单位根据应用经验和试验确定。复合矿物掺合料在特种混凝土中的最大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当采用超出表5.0.5和表5.0.6给出的复合矿物掺合料最大掺量时，全盘否定不妥，通过对混凝土性能进行全面验证，证明结构混凝土安全性和耐久性可以满足设计要求后，可以采用。
6 掺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生产、施工与质量检验

6.1  进场验收与质量检验

6.1.1  复合矿物掺合料进场应按批进行进场检验，供应单位应出具出厂合格证或出厂检验报告。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厂名、编号、级别、生产日期、代表数量及本批检验结果和结论、复合矿物掺合料组成和含量范围等，并应至少每年提供一次型式检验报告。

【条文说明】6.1.1  规定了复合矿物掺合料的进场检验应按批进行，并规定供货单位应按批量向用户提供出厂合格证；按年度提供法定检测机构的质量检测报告。
6.1.2  复合矿物掺合料进场时，应按下列规定及时取样检验：

(1  取样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取样方法》GB/T 12573的有关规定进行，并符合下列规定：

1）散装复合矿物掺合料：应从每批连续购进的罐体内随机三个部位各取等量试样一份，每份不少于5.0kg，混合搅拌均匀，用四分法缩取比试验需要量大一倍的试样量；

2）袋装复合矿物掺合料：应从每批中任抽10袋，从每袋中各取等量试样一份，每份不少于1.0kg，混合搅拌均匀，用四分法缩取比试验需要量大一倍的试样量。
(2  复合矿物掺合料进场检验项目、组批条件及批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检验项目应包括细度、活性指数、流动度比，且检测结果应符合本标准4.3节的技术要求；

2）同一生产厂家、同一批号且连续进场的复合矿物掺合料，应按每500t为一检验批进行取样，不足500t时亦应按一批计；
3）平行检验或见证取样检测，抽检次数应为进场抽检次数的20%，但不应少于1次。
6.1.3  复合矿物掺合料的验收规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复合矿物掺合料的验收应按批进行，符合检验项目规定技术要求的方可使用。
2  当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某检验项目不符合该等级的技术要求但能满足低等级的技术要求时，同时其他技术指标合格时，可降级使用；

3  当其中任一检验项目不符合本标准最低技术要求时，该批次复合矿物掺合料不应使用。

【条文说明】6.1.2~6.1.3  规定了复合矿物摻合料的取样规则、检验项目、组批条件和批量、检验项目的依据标准，以及验收规则，明确了进场验收应对每批（或每个编号）产品进行抽样复检，检验项目为细度、活性指数、流动度比。

6.2  贮存与计量
6.2.1  复合矿物掺合料应单独贮存，不得与水泥和其他矿物掺合料相混，并应防止受潮或被其他杂物污染。

6.2.2  复合矿物掺合料贮存期限不宜超过3个月；超过3个月时，使用前应按照6.1节进行复验。

【条文说明】6.2.1~6.2.2  规定了进场复合矿物掺合料的贮存要求及超期处理办法。

6.2.3  用于混凝土生产的复合矿物掺合料计量允许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GB/T51003规定，并应每班检查1次。

【条文说明】6.2.1~6.2.3  规定了进场复合矿物掺合料的计量和生产要求。

6.3  混凝土搅拌与运输

6.3.1  复合矿物掺合料应采用与水泥相同的输送、计量方式加入，宜与水泥一起投料搅拌，应采用强制式搅拌机搅拌。

6.3.2  混凝土搅拌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搅拌机》GB/T 9142的规定，预拌混凝土企业生产采用的搅拌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混凝土搅拌站（楼）》GB/T 10171的规定。

6.3.3  掺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搅拌时间宜适当延长；同一盘混凝土的搅拌匀质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的规定。

【条文说明】6.3.1~6.3.3 掺复合矿物掺合料混凝土宜采用强制式搅拌机。由于掺复合矿物掺合料混凝土的组分多，用水量较低，采用自落式搅拌机不但生产效率低，而且难以保证拌合物的匀质性要求。目前搅拌设备的形式、规格在不断更新，因此搅拌时间应按设备说明书规定或经试验确定。掺复合矿物掺合料混凝土原材料种类多，应较基准混凝土适当延长搅拌时间，使拌合物充分搅拌均匀。
6.3.4  预拌混凝土运输应采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搅拌运输车》GB/T 26408规定的搅拌运输车，预拌混凝土运输到建筑施工点时，混凝土拌合物应不离析、不分层。

【条文说明】6.3.4 掺复合矿物掺合料混凝土的运输应能保证混凝土在运输过程中不发生分层离析。

6.3.5  预拌混凝土运输过程中严禁向混凝土拌合物中加水。

【条文说明】6.3.5 混凝土拌合物中加水将严重影响混凝土的质量。

6.4  混凝土浇筑与成型
6.4.1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标准》GB 50496的相关规定。
6.4.2  冬期施工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JGJ/T 104的规定。
6.4.3  混凝土运送到现场时，实测坍落度与要求坍落度之间的允许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混凝土》GB/T 14902的相关规定。
6.4.4  混凝土浇筑应分层连续进行，其运输、浇筑及间歇的全部时间不应超过混凝土的初凝时间。

【条文说明】6.4.4  强调混凝土浇筑应连续进行，其运输、浇筑及间歇的全部时间一般的经验是控制在初凝前1h左右完成，最迟不应大于混凝土的初凝时间，否则应按施工缝处理。
6.4.5  当混凝土自由倾落的高度大于3.0m时，宜采用串筒、溜槽或振动溜槽等辅助设备。

6.4.6  振捣时，不得用插入式振捣棒平拖振捣，并不得利用振捣器使混凝土长距离流动。混凝土初凝后，不应受到二次振动。

【条文说明】6.4.6  用插入式振捣棒平拖振捣，或利用振捣器使混凝土长距离流动，会严重影响混凝土的匀质性，造成不同部位混凝土在收缩性能上的差异而导致开裂。混凝土经捣实、初凝后受到振动会导致混凝土早期开裂，并影响混凝土结构强度和耐久性。

6.4.7  混凝土浇筑后应立即进行振捣，并应避免漏振或过振。振捣后混凝土表面不应出现明显的浮浆层。

【条文说明】6.4.7  掺复合矿物掺合料混凝土的浇筑、成型与不掺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基本相同。但为了防止掺复合矿物掺合料混凝土泌水离析或浆体上浮，必须控制好振捣时间，不得漏振或过振。振捣后的混凝土表面不应出现明显的掺合料浮浆层；为减少浮浆层，配合比设计时，可采用较小坍落度或降低水胶比。
6.4.8  对板类构件，应至少对混凝土进行两次搓压，必要时还可增加搓压次数。最后一次搓压应在泌浆结束、初凝前完成。

【条文说明】6.4.8  由于部分复合矿物掺合料有缓凝效果，混凝土抹面作业要把握恰当的时机，在抹面时为防止起粉、塌陷，面层要进行二次及二次以上搓压。搓压可减少混凝土的沉降及塑性干缩产生的表面裂缝。
6.4.9  混凝土在高温或多风环境中浇筑时，应减少暴露的工作面，浇筑完成后应立即覆盖。

【条文说明】6.4.9  当工程混凝土处于高温或多风环境中，混凝土在浇筑及静置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防止产生裂缝。施工时应尽量减少暴露的工作面，浇筑完成后应立即覆盖。
6.4.10  掺复合矿物掺合料的大体积混凝土，应先进行混凝土温度计算或试浇筑施工，并在实体构件中设置测温点，监测混凝土内部各点的温度发展。

【条文说明】6.4.10  对最小壁厚在300mm以上的混凝土构件，应先进行试浇筑施工并监测混凝土内部各点的温度发展，以确定正式施工时混凝土的浇筑工艺，并给出施工过程中混凝土温度参数的合理控制值。
6.5  混凝土的养护
6.5.1  掺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浇筑后应及时进行保湿养护。

6.5.2  在高温季节大风、日照较强等环境中或采用水胶比小于0.40的混凝土施工时，浇筑后应立即覆盖混凝土表面，并在混凝土初凝后应对混凝土表面进行持续的加湿、保湿养护。
6.5.3  冬期浇筑混凝土时，宜采用提高混凝土原材料温度的措施，在混凝土浇筑后应及时进行保温、保湿养护。
6.5.4  对已浇筑成型的混凝土，可单独或组合使用下列养护方法：

1  延长拆模时间；

2  在混凝土表面覆盖防水分蒸发薄膜；

3  使用保水保温覆盖物（湿麻袋或吸水性毛毡等），持续保湿、保温；

4  在混凝土表面喷雾、喷水或蓄水；

5  大体积混凝土采用蓄水养护时，蓄水厚度不宜小于150mm；

6  经使用验证的其他养护方法。

6.5.5  混凝土保湿养护时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现浇混凝土养护技术规范》JC/T 60018的相关规定。

6.5.6  掺加复合矿物掺合料混凝土的蒸养制度应通过实验确定。

【条文说明】6.5.1~6.5.6  掺复合矿物掺合料混凝土早期强度增长通常较慢，及时覆盖保湿养护是保证混凝土强度和减少收缩最有效的措施之一。特别是对水胶比小于0.40的混凝土，自收缩较大，内部水分向外迁移较慢，以及混凝土浇筑时处于干燥、大风环境均应立即覆盖养护，可以有效减少混凝土表面水分的挥发速度，减少收缩和内外温差引起的应力，减少开裂的危险。
对截面较大的柱子，宜用湿麻袋围裹喷水养护或用塑料薄膜围裹保湿养护。

对大体积混凝土蓄水养护时，规定的蓄水厚度有利于调节混凝土表面与空气的温差，防止表面龟裂。

掺复合矿物掺合料混凝土的湿养护应比基准混凝土长，养护时间长短与水泥品种、环境温度、湿度关系较大，考虑了我国实际情况，本标准规定一般情况下不应少于14天在条件允许时，尽量延长养护时间。特别是对掺补偿收缩外加剂及有缓凝和抗渗要求的混凝土，湿养护时间越长，补偿收缩和抗裂效果越好。

当采用水养护时，水的温度与混凝土表面温度要相适应，避免因温差过大而引起混凝土表面开裂。

保温养护应采取措施使混凝土内外温差不超过25°C，可通过控制混凝土的入模温度和优选配合比控制水化温升来控制混凝土内部最高温度不超过限值，提高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
6.6  混凝土质量检验与验收
6.6.1  混凝土拌合物性能验收评定按现行国家标准《预拌混凝土》GB/T 14902和《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的相关规定检验评定。
6.6.2  掺复合矿物掺合料混凝土的质量验收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规定进行。

6.6.3  掺复合矿物掺合料混凝土的强度验收龄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 50107的规定。混凝土强度验收龄期应符合工程设计要求，当工程设计允许时，掺复合矿物掺合料混凝土的强度验收龄期可按60d、90d或其他更长龄期验收。
6.6.4  有耐久性要求的混凝土，至少应现场取样对同一配比混凝土的耐久性检验一次。结果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JGJ/T 193的规定。

【条文说明】6.6.1~6.6.4掺复合矿物掺合料混凝土的施工工艺与不掺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基本相同，因此其质量检验可执行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 50107和《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根据试验表明，掺复合矿物掺合料混凝土的强度与不掺复合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相比，早期强度发展较慢，而后期强度发展较快，在低温条件下更为明显。因此，对掺复合矿物掺合料混凝土，在设计允许时，可采用大于28d龄期的混凝土强度进行合格评定。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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